
權 
社
養

金洲 
蘭 中 
公國 
所洪 
等門 
洪民 
門治 
團黨 
體各 
, 級 
對黨

凡 
元捐獎 

舂趴认

予金 
超江 

等 白一 
僉辛

。元

加弍 
獎百 

熱 11 
心十

因 
中駐洲會其 
國 美 總 者他 
洪洲部"各 
門加保將國 
駐民國管來本 
美治總委籌党 
洲党支員集機 
總部曾基關 
部 收金未
主 貯可參
席直加 
陳朱 右接此
光家 通新次
耀兆 吿美大

=1人有痛1^2 可公限利度

MORLEY CO. LTD.
552 Fisgard St. Victoria. B.C.

周王

厶

花 

生

矣久望渴人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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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LES AND SERVIC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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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寫久各煖床房本 
留輪暫界氣褥間動 
心船由來與日空在 
司光単尊住熱一氣學 
理顧擊便宿水換足區

關◎◎◎◎。◎◎◎

邦方•隨定行取雅布地 

健知時價李用源置位 
施官可不妥也又極最 
题不都敢收無芬輝適 

敢妄忙昂藏妨芳煌當

司公限有信國

Kuo Seun Importers Co. Ltd.
89-91 Pender St. East

上府到送
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。
應
自
行
酌
量
 

濟
情
形
。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干
樂
捐
。 

充
裕
基
金
。n

。

(
乙
)
熱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勵
 

捐
欵
典
金
五
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乙
等

獎
状
 

捐
款
美
金
守
一
百

L-
丄
者
給
予
一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 
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吿
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 
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・
于
今
年
元
月
間
，
在 
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决
 
全•
美
洪
門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案
。
此
爲
大
曾
議
決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
 
一 
宗 •
蓋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• 
必 

要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而
一 

錄
案
通
吿
。
仰
卽
査
照
厳
行
。
轉
令
所
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
體
遵
照
。
早
日
集
議
派
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勧
募
基
金
，
依
期
繳
來
。
一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■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

盼
。
茲
將
統
議
决
案
詳
細
列
左
 

(
甲
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
，
分
額
捐
樂
捐

0

。
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。
最
低
限
度
 
毎
人 

捐
基
金
五
元
。
有
職
姿
棲
身
者
。
最 

限
度
捐
欺
拾
元
。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 
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卄
元
以
上
。
有
大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
捐
款
無
限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将
捐
款
等
級
錄
下

超
等
 

無
限
額
 

甲
等
 

壹
百
元
 

丙
等
 

二
拾
元
 

戊
等
 

五
大
元

多
多
益
善

乙
等
 

五
十
元
 

丁
等
 

壹
拾
元
 

(
俱
以
 
11-
金
計
)

興
黨
金
牌
蜜
面
：

凡
捐
款
超
過
美
金
二
百

il
卜
元
以
上
者
 

于
獎
狀
令
牌
外
。
另
由
美
洲
總
部
酌
 

量
情
形
•
讓
留
紀
念
。
以
資
獎
勵
/
 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 

㊀

由
駐
美
洲
總
部
根
偵
大
會
决
議
案
。 

通
令
各
嶼
總
支
部
發
動
籌
集
興
党
基
 

金
暫
由
各
設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. 

管

。
貯
入
當
地
殷
實
飯
行
•

㊁

在
駐
关
洲
總
部
能
立
八
人
保
管
委
員
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參
加
代
表
 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。
每
選
出
一
人
 

共
同
組
織
之
。

民
治
黨
駐
加
版

◎
總
支
部
通
吿

國
字
第
十
號

爲
通
吿
事
，
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•
于
去
 

一
年
九
月
間
■
在
古
巴
亞
灣
開
會
議
决
*
全
美
洲
洪
門
募
集
興
黨
 

一
基
金
案
。
此
爲
大
會
議
决
案
中
。
最
重
要
之
一
宗
。
蓋
凡
事
非
 

財
不
行
。
必
要
財
才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本
總
支
部
經
於
 

一
去
年
十
二
月
卄
六
日
，
及
本
年
四
月
十
日
召
開
執
監
委
員
暨
黨
 

一
員
大
會
•
議
决
遵
照
辦
理
。
凡
我
黨
員
•
額
捐
興
黨
基
金
伍
元
 

。
熟
心
者
多
捐
益
善
•
其
捐
欵
之
獎
勵
辦
法
。
經
美
洲
總
部
通
 

吿
温
知
•
本
總
支
部
經
全
体
大
會
議
决
，
公
推
周
主
任
委
昌
憲
 

煜
"
爲
籌
捐
興
黨
基
金
專
員
。
不
日
出
發
全
加
各
埠
。
同
時
視
 

一
察
各
處
黨
務
•
屆
時
所
到
各
埠
。
希
爲
接
洽
•
熱
烈
贊
助
，
以 

一
爲
興
黨
之
需
•
是
所
至
盼
。
此
佈
。

右 

通 

吿

一
中
國
洪
門
民
洽
黨
駐
加
國
各
級
黨
部
暨
洪
門
團
體

- 

正
主
任
委
員
周
憲
煜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副
主
任
委
員
鄭
振
秀

一
中
華
民
國 
1fr
士 
年
四

主
任
秘
書
簡
國

名
更

又
將
警
局
之
帮
 

調
・

又
被
革
之
警
史
。
中
有 
一 
名
是
值
一

案
發
生
•
數 

年
可
領
養
老

長
・
古
辣
德
克
•
倫 

月
後
，
伊
可
退
休
.

金
壹
千
元
•
刻
因
此
案
被
革
，
照
例
不
 

能
享
此
養
老
金
• 
但
豫
本
星
期
二
日
， 

警
務
委
員
卽
警
衙
推
事
。
布
撈
且
稱
・

氏
繼
續
一

伊
將
向
警
委
會
建
議

受
此

養
老
金
■
用
示
體
恤
云

◎
民
治
黨
駐
亞
省
一 

珠
埠
支
部
鳴
謝
一

遂

民
國
杵
六
年
冬
季
 

黃
耀
威
五
元
 

鄧
雲
章
 
馬
昌
枝
 
葉
德

每
三
元
 

林
茂
 

勞
就
得
 

方
榮
受
元
玉

元
五

民
國
排
吉
年
元
月
至
五
月
二
日

吳

北

海

關

崇

俊

葉

盛
 

黃
耀
威
口
曾
毓
潮
 

謝
振
蘭
 

關 

容 

丘
煥
謙
 

曾
毓
潮

黃
乙
蘭
 

茁
生
館
 

每
五
元

羣
盛
館
四
元
 

曾
傳
學
三
元
五
 

曾
棟
生
夫
人
 

天
生
舘
 

梁
樹
邦
夫
人
 

余
己
西
關
業
池
關
榮
國
 

葉
 

德 

每
三
元
 

吳
長
 
李
漢
生
 
丘
恒
謙
夫
人
 

丘
能
就
夫
人
 

丘
恒
謙
夫
人
 

勞
逢
逢

林
茂
 

曾
棟
生
夫
人
 

黄
世
簪
 

胡
寬
一

—
 

謝
智
 

保
安
館
 
吳
北
海
 
丘
能
就
夫
人
一 

蜘 

關
仲
寧
 

廣
安
館
 

曾
金
銓
 

每
貳
元
- 

毋

$
1

亠®

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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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军
民
國
新
憲
法
大
全
升
毫
 
寰
球
畫
報

梁
經
聆
 

梁
炳
煜
 

謝
智
 

每
賣
元
五
 

上
煥
謙
 

李
漢
生
 

關
崇
拔
 

曾
元
龍
 

丘
碧
匿
女
士
 

曾
棟
生
 

溫
用
寬
 

司
徒
俊
權
 

梁
掌
朝
 
鄭
家
棟
 
黄
洪
光
一
英
漢
模
範
字
典
作
文
求
解
兩
用
 

那
濃
洋
 
X
 宴
樓
 

毎
聋
元
 

一
女
子
中
心
說
五
毫
 

卅
性
復
興
論
四
毫
 

公
錄
一
明
淸
十
大
家
尺
牘
壹
元
五
 

恨
海
五
毫
 

门
一
歷
代
名
人
尺
檀
精
華
菀
 
審
判
心
理e
毫 

早
少
年
之
模
範
四
毫
 

儒
林
外
史
八
毫
 

&

一
中
外
格
官
五
毫 

巴
黎
偵
探
小
說
五
毫
 

市
一
茶
花
女
遺
事
五
毫
 

泰
西
格
言
四
毫
 

喜
 
一
旅
蕖
華
實
錄
六
毫
 

鏡
中
人
語
四
奇

一
宴
樓 

毎
豈
元
 

壹
元
以
下
者

話 
一 淸
代
奇
聞
八
毫
 

孽
海
湍
瓜
元
五
 

電 
一
淸
代
婦
女
文
學
史
一
元
五 
酥
批
錦
囊
五
节
 

C
 
一
紅
白
杜
腸L
毫

四
毫

3
 

J
 

r 
e
 

V
 U

 
0
 C 

n
 a 〜

"
殺
立
已
有
 

十
五
年
之
歷
 

對
于
華
友
酒
 

妥
當
無
論
泄
 

或
竈
滙
均
隨
 

各
華
友
囘
.國

)
覚
"

二

■ 
◎
沙
市
加
寸
民
治
薫
 
(
使
) 

陳
近
南
寶
鼬
鳴
謝
僑
胞
昆
仲
經
皆

票
飛
 

尊
便

黄

文

謝

棠

 

毎
五
元
 

郎

雲

敢
}

謝 

棠 

泰
來
 

華
昌
隆
 

毎
三
元
 

伍
于
鈴
貳
元
〉

欲
知
溜
款
詳
細
情
形
 

本
行
樂
爲
解
秽
一
 
切 

幸
祈
招
意
焉

李

榮
 

麥
連
注

本

麻
%

僑 

趙
松
昆
 
本
恩
 
朱
伯
宽
一 

毎
貳
元
 

手
正
明
 

榮

振

謝

華

)
艮

篇
政
 

葉
君
創
馬
子
珠
 

馬
愼
俊
 

鄧
有
 

黄
煖
 

鄧
靄
供
 

麥
參
 

本

i
」 

B

■==5：：

馬 

寛
 

馬
文
興
 

胡

珍

世
化 

朱
基
平
 

毎
宣
兀
 

一
、
力

， 

吳 

南 

本
官
 

胡
竹
枝
 

丁

行
) 

邦
美
 

謝
亮
 

本
根
 

梁
三
一 

1

◎
達
權
總
社
通
吿

爲
通
吿
事
照
得
全
加
達
權
社
懇
親
大
會
定
章
原
派
委
專
員
遍
遊
 

全
加
制
査
社
務
本
總
社
經
昨
月
廿
八
號
召
集
全
體
大
會
議
决
在
 

案
特
委
派
周
憲
煜
先
生
兼
任
銅
查
社
務
全
權
專
員
仰
周
君
駕
抵
 

各
埠
支
社
時
予
以
接
洽
幷
協
助
興
党
基
金
捐
欺
進
行
是
所
切
盼
 

中
華
民
國
计
吉
年
五
月
一
日
 

社
長
黃
槃
蘭
 

書
記
劉
淇
浩

㊁
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( 

彙
奇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人
殷
生

0保
一 

之
發
動
募
捐
時
期
•
由
本
年
卜
月
一

千
年 
一 

力
二
一

一H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
 

十
二
月
底
繳
第
一
次
・
明

月
三
月
。
毎
月
彙
繳
一
次
以
便
結
束
 

附
貯
銀
行
由
八
委
昌
簽
名
附
貯
•
提
 

支
時
八
國
委
員
中
須

iijh
國
委
員
簽
 

署

。
方
生
效
力
。提

一
凡
炊
辦
 
一

由

励
奖
洲
總
部
捅
吿
各
 
项
總
支
部
，
復
 

經
顏
威
總
支
部
議
决
投
權
鮫

(X
管
委
 

員

。
方
得
籥
署
■

本
一

毎
五
期
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
現 

滙
返
香
港
 

與
中
國
之
欵
項
 

■
每
人
每
月
限
 

一
百
元
•
本
銀 

行
接
滙
港
紙
與

幣
•
幷
爲
歸
 

華
僑
辦
埋
帶

國"r
幺I  

^3款
出
口
手
續
• 

凡
有
委
託
•
妥 

爲
照
料
•
如
用 

華
文
致
函
本
銀
 

行
•
亦
能
解
讀

◎
松
柴
木
糠
出
賣

松
柴
 

一 
刮 

松
柴
一
刮
半
 

木
糠
五
十
包

六
元
五 

入
元
击
 

六

元

華
友
賜
顧
 

隨
時
應
命
 

SIM
PS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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栢
架
 

51 黃
金
色
毎
枝
十
八
元
•
白
色
十
五
元

「和
打
文
」「栢
架
」「
爹
偉
濕
」各
極
筆
每
枝
由
三
元
半
 

起
每
副
由
五
元
起

各
種
原
子
筆
 
毎
枝
由
賣
元
 5
 毛
半9^

浄

廣

珍

金

器

鐘

熊

發
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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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近
辦
到
大
帮
「
爹
利
陣
」
「
布 

路
军
」
「
華
盛
頓
」
「
市
丹
達
」 

及
冬
種
著
名
公
司
新
欵
男
女
手
鏢

展

奴

電

器

公

司

各

,•

餘
歲
之
老
人
逝
世
 

亞
路
巴
打
省
洛
磯
山
屋
六
日
電
。
居
此
 

問
之
一
百
零
三
歳
老
人
畢
達
愼
。
昨
夕
 

在
睡
眠
中
死
去
•
査
他
於
一
八
四
五
年
 

生
於
芬
蘭
•
一
八
九
六
年
。
五
十
一
歲
 

■
移
居
美
國
。
一
九
一 

一
年
始
由
美
移 

居
亞
路
巴
打
省
之
坎
摩
爾
毋
。
初
以
伐
 

木
倒
樹
爲
業
•
後
改
業
農
。
直
至
八
十
 

一
六
歲
始
退
老
云
。

•

艮國 卅

美
國
防
部
長
赴
柯
京

柯
杜
和
六
日
竈
。
是
日
援
本
京
國
防
總
 

部
宣
佈
。
美
京
國
防
部
長
• 
科
爾
士
多

七
 卑 五

擬
於
明R
由
美
抵
本
京
。
星
期
六
日
 

首
相
頃
氏
請
之
會
議
•
爲
頃
氏
之
上

◎賓

。
屆
阵
伊
將
與
政
府
要
人
。
如
各
部
 

大
臣
•
暨
國
防
委
員
會
中
人
晤
談
•
盖
 

伊
此
行
目
的
•
係
舆
首
相
小
氏
。
及
國
 

防
部
大
臣
克
勒
斯
頓
等
■
談
而
如
美
兩
 

國
國
防
事
宜
 K
"

e 紐
省
長
宣
佈
將
大
選
 

紐
布
倫
司
域
省
佛
烈
朶
力
頓
大
日
電
。 

一 
昨
據
紐
省
長
。
哆
呢
爾
宣
佈
•• 
全
省
總
 

選
舉
■
或
在
是
年
夏
間
六
月
實
現
云
。 

查
曝
呢
爾
氏
現
年
五
十
八
。
伊
所
領
導
 

紐
省
政
府
•
乃
屬
自
由
党
。
自
一 
九
四
 

四
年
以
來
。
卽
純
選
爲
省
長
。，現
目
紐
 

省
議
會
有
議
昌
 

十
八
名
。
中
屬
自
由
 

•
党
若
肝
六
名
。
十
一 
名
乃
進
步
保
守
党
 

一
員
。
餘
一 
名
爲
獨
立
党
員
七
- 

一e
主
張
紅
人
有
選
舉
權
 

一 
柯
杜
和
六
日
躍
• 
何
京
國
會
參
衆
兩
院
 

一 
寓
員
合
組
之
紅
人
事
務
委
員
會
，
是
日
 

主
張
國
會
須
灯
例
使
紅
人
均
有
選
舉
議
 

員
權
•
此
項
選
舉
權
宜
與
各
城
市
之
居
 

民
所
有
者
同
.
右
■

一
卷
巡
艦
開
往
片
士
科
別 

一
一
片
十
魯
別
六
日
亀•
加
國
海
軍
巡
洋
艦
 

安
且
利
強
號
。
將
於
是
星
期
五
日
 
。 
駛 

一進
本
港
•
作
三
H
逗
招
•
其
統
帶
官
政
 

巴
特
。
將
檢
閱
駐
奉
處
級
頓
海
軍
學
生

月七B
期

閥
■ 

云
•

該
巡
洋
艦
探
訪
不
處
之
首
次

五

一O
加
法
成
立
専
利
協
定
 

一 柯
杜
和
六
日
電
•
昨
晩
據
本
京
外
交
部
 

一
富
局
宣
布
•
加
拿
大
昨
與
法
蘭
西
訂
立
 

一
專
利
權
協
定
。
按
照
此
協
約
規
定
。
加 

一 
籍
民
可
向
法
政
府
館
取
縦
明
品
之
專
利
 

權
。
而
法
籍
.
民
亦
可
向
加
政
府
領
取
同
 

横
權
利
♦
署
名
於
此
協
定
不
。
爲
加
外
 

交
部
副
大
臣
丕
爾
愼
。
瞥
本
駐
東
之
法
 

一 
大
使
介
氏
云
。

③
多
城
警
吏
毆
人
受
責
 

多
朗
度
六
日
電
。
上
星
期
■
此
間
警
局
 

有
警
吏
數
人
。
被
市
民
向
警
口
委
員
會
 

指
控
爲
性
格
殘
暴
■
擅
毆
犯
人
案
•
警 

委
會
卽
牌
案
審
査
，
結
果
.
警
差
三
名
 

船
褫
職
•
二
名
受
申
斥
。
是
日
警
委
會

雲

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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